
附件2：

腾冲市民政局（汇总）2021年预算重点

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专项工作经费(殡葬工作经费、高龄老人工作专项经费、救助工作专项经费)、农村低保金、城市低保金、孤儿补助金、高龄补助金
二、立项依据

1. 根据腾办发（2016）65号文件要求 《腾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腾冲市深化殡葬改革全面推进火葬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2. 云民社救（2014）1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低保工作的通知》。

3.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4. 根据《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城乡低保工作的通知》（云民社救〔2014〕1号）、《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65号）文件。

5. 《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高孤儿等特困儿童基本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云民办发〔2020〕148号。

6. 《云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第三章第二十八条、《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认真做好80周岁以上老年人保健补助和百岁老年人长寿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腾冲市民政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1. 从2020年1月1日起，全市火葬区域全覆盖，全市220个村社区全部执行火葬政策，为进一步提高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对殡葬改革政策法规的知晓率，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需通过媒体、广播、电视、印制宣传册宣传单、制作横幅等方式进行全方位的宣传，确保全市人民群众知晓率达100%，为全市殡葬改革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初步测算需电视媒体宣传经费5万元；印制宣传册25万份，需要投入经费12.5万元；印制倡议书25万份，需投入经费2万元；印制公告5000份，需要投入经费1.5万元；殡葬执法工作经费10万；日常办公办公10万；装备采购10万元。共计51万元;2019年需结婚登记证：1、结婚证25000对*3元=75000元；2、离婚证5000对*3元=15000元；3、收养证登100份*5元=500元。以上合计共需资金9.5万元;截止2019年6月30日，腾冲市60岁以上老年人有105914人，按每人2元的标准和我市老年人口数年均4.5%的增长率计算，2021年老年人有110680人，腾冲市财政需配套老龄事业发展工作经费22.14万元；省民政厅历年下拨工作经费为：2016年114万、2017年69万、 2018年64.82万。

2. 农村低保金：按每月保障22200人，每人每月平均发放383元，全年共需10203.12万元，腾冲本级按配套5%计，共需配套510.16万元。 绩效目标为：以规范化管理为目标，通过入户调查，核定家庭收入，将我市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农村低保保障标准的困难群众纳入农村低保，并在“十四五”期间，实现补助水平逐年提高。

3. 城市低保金：按每月保障900人，每人每月平均发放571元，全年共需发放616.68万元，腾冲本级按配套15%计，共需配套92.5万元。绩效目标为：将我市家庭月人均纯收入低于城市低保保障标准的城市困难居民纳入城市低保，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并在“十四五”期间，补助水平年均提高10%，做到：1、政策完备、机制健全；2、管理规范、程序合规；3、资金筹集到位，运转有序；4、监督管理工作及时有效；5、组织保障措施到位

4. 孤儿补助金：集中供养儿童补助标准达到1980元/人、月，散居儿童补助标准达到1280元/人、月。其中，中央月人均补助600元，省级月人均补助600元，其余为州（市）、县（市、区）配套

5. 高龄补助金：按照《云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有关规定，根据省政府2008年第十四次常务会议决定，从2009年1月起，全省对100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长寿补助，对80周岁以上不满100周岁的老年人发放保健补助。

五、项目实施内容

1. 为全市殡葬改革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初步测算需电视媒体宣传经费5万元；印制宣传册25万份，需要投入经费12.5万元；印制倡议书25万份，需投入经费2万元；印制公告5000份，需要投入经费1.5万元；殡葬执法工作经费10万；日常办公办公10万；装备采购10万元。共计51万元;2019年需结婚登记证：1、结婚证25000对*3元=75000元；2、离婚证5000对*3元=15000元；3、收养证登100份*5元=500元。以上合计共需资金9.5万元;截止2019年6月30日，腾冲市60岁以上老年人有105914人，按每人2元的标准和我市老年人口数年均4.5%的增长率计算，2020年老年人有110680人，腾冲市财政需配套老龄事业发展工作经费22.14万元；省民政厅历年下拨工作经费为：2016年114万、2017年69万、 2018年64.82万。

2. 农村低保金：按每月保障22200人，每人每月平均发放383元，全年共需10203.12万元，腾冲本级按配套5%计，共需配套510.16万元。 绩效目标为：以规范化管理为目标，通过入户调查，核定家庭收入，将我市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农村低保保障标准的困难群众纳入农村低保，并在“十四五”期间，实现补助水平逐年提高。

3. 城市低保金：按每月保障900人，每人每月平均发放571元，全年共需发放616.68万元，腾冲本级按配套15%计，共需配套92.5万元。绩效目标为：将我市家庭月人均纯收入低于城市低保保障标准的城市困难居民纳入城市低保，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并在“十四五”期间，补助水平年均提高10%，做到：1、政策完备、机制健全；2、管理规范、程序合规；3、资金筹集到位，运转有序；4、监督管理工作及时有效；5、组织保障措施到位

4. 孤儿补助金：集中供养儿童补助标准达到1980元/人、月，散居儿童补助标准达到1280元/人、月。其中，中央月人均补助600元，省级月人均补助600元，其余为州（市）、县（市、区）配套

5. 高龄补助金：按照《云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有关规定，根据省政府2008年第十四次常务会议决定，从2009年1月起，全省对100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长寿补助，对80周岁以上不满100周岁的老年人发放保健补助。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专项工作经费(殡葬工作经费、高龄老人工作专项经费、救助工作专项经费)合计安排25万元；农村低保安排511万元；城市低保安排93万元；孤儿补助安排61万元；高龄补助安排805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用于殡葬政策法规宣传和日常办公、执法保障；履行管理职能所需婚姻登记及收养登；用于救助特殊困难群众。

八、项目实施成效

殡葬工作、高龄老人工作、城市低保、农村低保、孤儿补助、高龄补助项工作顺利开展，行之有效。

